
第三十章 政府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知识点 4：净资产业务、资产业务及负债业务

一、净资产业务

单位财务会计中净资产的来源主要包括累计实现的盈余和无偿调拨的净资产。

在日常核算中，单位应当在财务会计中设置“累计盈余”、“专用基金”、“无偿调拨净资产”、“权益法调整”、

“本期盈余”、“本期盈余分配”、“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等科目。

政府会计净资产与企业会计净资产科目对比

政府会计净资产 企业会计净资产

本期盈余 本年利润

本年盈余分配 利润分配

累计盈余 未分配利润

专用基金 盈余公积

无偿调拨净资产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权益法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一）本期盈余及本年盈余分配

1.本期盈余

反映单位本期各项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额。

借：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经营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投资收益

捐赠收入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其他收入

贷：本期盈余

借：本期盈余

贷：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经营费用



所得税费用

资产处置费用

上缴上级费用

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其他费用

年末结转：

借：本期盈余

贷：本年盈余分配

2.本年盈余分配

反映单位本年度盈余分配的情况和结果，年末分配后将其余额转入“累计盈余”。

借：本年盈余分配

贷：累计盈余

（二）专用基金

事业单位按照规定提取或设置的具有专门用途的净资产，主要包括职工福利基金、科技成果转换基金等。

1.专用基金的提取

（1）从预算收入中提取时

借：业务活动费用

贷：专用基金

实际收到的基金金额（如留本基金，即资产提供者特别限定仅以收益安排支出的基金）

借：银行存款

贷：专用基金

（2）从非财政拨款结余或经营结余中提取时

预算会计 借：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贷：专用结余

财务会计 借：本年盈余分配

贷：专用基金

（三）无偿调拨净资产

通常情况下，无偿调拨非现金资产不涉及资金业务，因此不需要进行预算会计核算（除非以现金支付相关费

用等）。

调入 调出 年末

预 算

会计

借：其他支出

贷：资金结存

借：其他支出

贷：资金结存

借：无偿调

拨净资产

贷：累

计盈余

或相反。

财 务

会计

借：库存物品/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公共基础设

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调出方账面价值

＋费用）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

无偿调拨净资产（差额）

借：无偿调拨净资产/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等

贷：库存物品/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借：资产处置费用

贷：零余额账户

用款额度/银行存款

等

（四）权益法调整

核算事业单位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



益变动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而计入净资产的金额。

1.年末，按照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应享有（或应分担）的份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贷：权益法调整

或相反。

2.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按照原计入净资产的相应部分金额

借：权益法调整

贷：投资收益

或相反。

（五）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核算单位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盈余的事项，包括本年度发生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及调整以前年度盈

余的事项。

单位对相关事项调整后，应当及时将“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余额转入累计盈余。

借：累计盈余

贷：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或相反。

（六）累计盈余

反映单位历年实现的盈余扣除盈余分配后滚存的金额，以及因无偿调入调出资产产生的净资产变动额。

借：本年盈余分配

贷：累计盈余

或相反。

借：无偿调拨净资产

贷：累计盈余

【提示】按照规定上缴、缴回、单位间调剂结转结余资金产生的净资产变动额，以及对以前年度盈余的调整

金额，也通过“累计盈余”科目核算。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银行存款

贷：累计盈余

或相反。

二、资产业务

（一）资产业务的几个共性内容

1.资产取得

资产取得方式 成本

外购 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其他费用

自行加工或自行建造 验收入库或交付使用前的全部必要支出

资产取得方式 成本

接受捐赠 ①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相关税费等确定；

②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按照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等确定；

③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的，比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加上相关

税费等确定；

④没有相关凭据且未经资产评估、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也无法可靠取得的，按照名



义金额（人民币 1 元）入账。

无偿调入 调出方账面价值加上相关税费等确定。但是，无偿调入资产在调出方的账面价值为零（即

已经按制度规定提足折旧）或者账面余额为名义金额的，单位（调入方）应当将调入过程

中其承担的相关税费计入当期费用，不计入调入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

置换取得 换出资产的评估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收到的

补价，加上为换入资产发生的其他相关支出

【提示】对于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保障性住房、文物文化资产等经管资产而言，其初始成

本只能按照前三个层次进行计量，不能采用名义金额计量。

2.资产处置

通常情况下，单位应当将被处置资产账面价值转销计入“资产处置费用”，并按照“收支两条线”将处置净收

益上缴财政。如按规定将资产处置净收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应将净收益计入当期收入。

对于资产盘盈、盘亏、报废或毁损的，应当在报经批准前将相关资产账面价值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待报

经批准后再进行资产处置。

（二）应收账款

对于事业单位收回后不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应当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其他资产不计提坏账准

备。

（三）库存物品

单位在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或出售而储存的各种材料、产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以及达不

到固定资产标准的用具、装具、动植物等的成本。

【提示】单位随买随用的零星办公用品，可以在购进时直接列作费用，不通过本科目核算；单位控制的政府

储备物资，应当通过“政府储备物资”科目核算，不通过本科目核算；单位受托存储保管的物资和受托转赠

的物资，应当通过“受托代理资产”科目核算，不通过本科目核算；单位为在建工程购买和使用的材料物资，

应当通过“工程物资”科目核算，不通过本科目核算。

（四）固定资产

单位为满足自身开展业务活动或其他活动需要而控制的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不含 1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

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提示】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固定资产，按照估计价值入账，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照实

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应当将实际成本与暂估价值的差额计入净资产，借记或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或借记“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经过上述调整后，应将“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转入“累计盈余”

科目。

【提示】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开始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不再提折旧。

（五）自行研发取得的无形资产

单位自行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费用；

开发阶段的支出，先按合理方法进行归集，如果最终形成无形资产的，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如果最终未形

成无形资产的，应当计入当期费用。

自行研究开发项目尚未进入开发阶段，或者确实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但按法律程序已申

请取得无形资产的，应当将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确认为无形资产。

【提示】单位应于每年年度终了评估研究开发项目是否能达到预定用途，如预计不能达到预定用途（如无法



最终完成开发项目并形成无形资产的），应当将已发生的开发支出金额全部转入当期费用。

（六）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储备物资

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储备物资属于特殊的行政事业类资产。这类资产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会计主体控制的，供

社会公众使用的经济资源，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等。

通常情况下，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储备物资应当由按规定对其负有管理维护职责的政府会计主体予以确认。

（七）受托代理资产

单位接受委托方委托管理的各项资产，包括受托指定转赠的物资、受托存储保管的物资等。单位管理的罚没

物资也应当通过本科目核算。

【提示 1】单位收到的受托代理资产为现金和银行存款的，不通过本科目核算，应当通过“库存现金”“银行

存款”科目进行核算。

【提示 2】单位收取的押金、存入保证金，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

三、PPP 项目合同

（一）PPP 项目合同的确认和计量

政府方在取得 PPP 项目资产时一般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按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按照评估

价值进行初始计量。

（二）主要账务处理

1.PPP 项目资产取得时的账务处理

（1）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按照确定的成本（包

括该项资产自建造开始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所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

借：PPP 项目资产

贷：PPP 项目净资产

对于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手续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按暂估价值：

借：PPP 项目资产

贷：PPP 项目净资产

待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后，政府方应当按照实际成本与暂估价值的差额，借记或贷记“PPP 项目资产”科目，贷

记或借记“PPP 项目净资产”科目。

（2）社会资本方从第三方购买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按照确定的成

本（包括该项资产的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

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

借：PPP 项目资产

贷：PPP 项目净资产

（3）使用社会资本方现有资产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在 PPP 项目开始运营日，按照该项资产的评

估价值：

借：PPP 项目资产

贷：PPP 项目净资产

（4）使用政府方现有资产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

1）无须进行资产评估的，政府方应当在 PPP 项目开始运营日，按照该资产的账面价值：

借：PPP 项目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等

贷：公共基础设施等



2）按照相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政府方应当按照资产评估价值：

借：PPP 项目资产【评估价值】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等

其他费用【借方差额】

贷：公共基础设施等

其他收入【贷方差额】

（5）社会资本方对政府方原有资产进行改建、扩建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

用时，按照资产改建、扩建前的账面价值加上改建、扩建发生的支出，再扣除资产被替换部分账面价值后的

金额：

借：PPP 项目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等

贷：公共基础设施等

PPP 项目净资产【差额】

2. PPP 项目资产在项目运营期间的账务处理

（1）对于为维护 PPP 项目资产的正常使用而发生的日常维修、养护等后续支出，不计入 PPP 项目资产的成本。

（2）对于为增加 PPP 项目资产的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年限而发生的大修、改建、扩建等后续支出，政府方

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按照相关支出扣除资产被替换部分账面价值的差额：

借：PPP 项目资产

贷：PPP 项目净资产

（3）在 PPP 项目运营期间，政府方应当按月对 PPP 项目资产计提折旧（摊销），但社会资本方持续进行良好

维护使得其性能得到永久维护的 PPP 项目资产除外。

对于作为 PPP 项目资产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方应当按照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进行摊销。

政府方初始确认的 PPP 项目净资产金额等于 PPP 项目资产初始入账金额的，按月计提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

销）时，应当按照计提的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金额：

借：PPP 项目净资产

贷：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政府方初始确认的 PPP 项目净资产金额小于 PPP 项目资产初始入账金额的，按月计提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

销）时，应当按照的比例）：计提的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金额的相应比例（即 PPP 项目净资产初始入账

金额占 PPP 项目资产初始入账金额

借：PPP 项目净资产

业务活动费用

贷：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3.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的账务处理

（1）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PPP 项目资产按规定移交至政府方的，政府方应当根据 PPP 项目资产的性质和用

途，将其重分类为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

1）无须对所移交的 PPP 项目资产进行资产评估的，政府方应当按移交日 PPP 项目资产的账面价值：

借：公共基础设施

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贷：PPP 项目资产

2）按规定需要对所移交的 PPP 项目资产进行资产评估的，政府方应当按照资产评估价值：

借：公共基础设施【评估价值】

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



其他费用【借方差额】

贷：PPP 项目资产

其他收入【贷方差额】

（2）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政府方应当将尚未冲减完的 PPP 项目净资产账面余额转入累计盈余：

借：PPP 项目净资产

贷：累计盈余


